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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7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科股份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05      

 

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合同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合同类型及金额：EPC 总承包合同（固定总价，应包含但不限于设计费、

设备及材料采购费、安装工程费、包装费、税费、运费、试验费、现场技术服务

费及保险费等为履行本合同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）；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9,600 万

元(含税)。 

 合同生效条件：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合同履行期限：工期 15 个月，（暂定 456 日历天），以合同生效之日起

开始计时，到装置投料试车生产出正常产品之日为终点。本合同至双方履行完毕

全部本合同义务后终止。 

 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：对公司合同执行期会计年度的业绩有正面影响。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、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

可抗力等因素，有可能会影响合同正常履行。 

 

2018 年 1 月 19 日，我公司（承包人）与宁波华泰盛富聚合材料有限公司（发

包人）在浙江省宁波市签订了“宁波华泰盛富聚合材料有限公司 70 万吨/年轻烃利

用项目 60 万吨/年乙丙烷脱氢装置氢气 PSA 和乙烷 PSA 装置 EPC 总承包合同”。 

一、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

（一）合同标的情况 

1、工程名称： 70万吨/年轻烃利用项目 60万吨/年乙丙烷脱氢装置中的 5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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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立/小时氢气 PSA 装置和 39294 标立/小时乙烷 PSA 装置设计、采购、施工 EPC

总承包项目； 

2、工程地点：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开发区发包方指定地点； 

3、工程内容：50000 标立/小时氢气 PSA 装置和 39294 标立/小时乙烷 PSA

装置的设计、采购、施工 EPC 总承包； 

4、资金来源：建设资金来自发包方，资金已落实。 

5、工作范围：承包方根据发包方的要求，承担本项目。除本合同中另有明

确约定的内容，工程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70 万吨/年轻烃利用项目 60 万吨/年乙丙

烷脱氢装置 区内的 50000 标立/小时氢气 PSA 装置和 39294 标立/小时乙烷 PSA

装置的设计、采购、制造、运输及储存、施工、安装、调试试验及检查、竣工，

及与前述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材料、备品备件、消耗品以及相关的技术资料等。承

包方的工作应包括但不局限于预制、安装、检验、试验、质量控制及质量保证、

计划及施工监督，达到所有工作依据合同所进行的联动试车、投料试车和性能考

核等的支持工作。承包方应负责其工程范围内所有一切对内的界面（内部界面）

及与其他承包方相关界面（外部界面）的有关工作，包括工作统筹安排、协调、

及时处理问题、促进工作效率提高、保护工作成果等。 

6、合同履行期限：工期 15 个月，（暂定 456 日历天），以合同生效之日起

开始计时，到装置投料试车生产出正常产品之日为终点。本合同至双方履行完毕

全部本合同义务后终止。 

（二）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。 

1、名称：宁波华泰盛富聚合材料有限公司 

2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台港澳与境内合资） 

3、住所：宁波大榭开发区信拓路 256 号 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王志良 

5、注册资本：壹拾玖亿叁仟肆佰陆拾陆万人民币元 

6、经营范围：危险化学品的生产（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（ZJ）WH 安许证

http://action.vogate.com/click/click.php?r=http%3A//www.baidu.com/s%3Flm%3D0%26si%3D%26rn%3D10%26tn%3Dtt98com%26ie%3Dgb2312%26ct%3D0%26wd%3DEPC%25D5%25D0%25B1%25EA%25CE%25C4%25BC%25FE%25CF%25C2%25D4%25D8%26pn%3D50%26ver%3D0%26cl%3D3&ads_id=849&site_id=6235007045040262&click=1&url=undefined&v=0&k=%u6750%u6599&s=http%3A//www.googlebay.com.cn/info.asp%3Fid%3D34444%26class_95_34444.shtml&rn=9957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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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【2017】-B-2373）（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）；石油制品、化工产品的批发；

石化聚合材料生产技术服务和管理咨询；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

务，但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7、成立日期：2012 年 12 月 12 日 

合同对方是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设立并存续的企业。 

合同对方与我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二、合同主要条款 

1、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9,600 万元(含税)。 

2、结算方式：本工程项目采用固定总价的结算方式。 

3、履行地点和方式： 

（1）履行地点：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开发区发包方指定地点。 

（2）履行方式：我公司完成“70 万吨/年轻烃利用项目 60 万吨/年乙丙烷脱氢

装置中的 50000 标立/小时氢气 PSA 装置和 39294 标立/小时乙烷 PSA 装置设计、

采购、施工 EPC 总承包项目”的“工作范围”内的工作。 

4、履行期限：工期 15 个月，（暂定 456 日历天），以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

时，到装置投料试车生产出正常产品之日为终点。本合同至双方履行完毕全部本

合同义务后终止。 

5、争议解决方式：因履行合同发生的或者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同

意向发包方或承包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 

6、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：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

效。 

7、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：2018 年 1 月 19 日，在浙江省宁波市签订。 

三、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若该合同正常履行，对我公司未来执行期会计年度的业绩有正面和积极

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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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

同对方当事人形成依赖。 

四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

发包人宁波华泰盛富聚合材料有限公司信誉较好，实力较强。我公司在提供

大型工程装置、工厂的设计、采购、施工和安装总承包服务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

能力和良好信誉。 

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、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，有

可能会影响合同正常履行。 

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20 日 

 

●报备文件： 

1、宁波华泰盛富聚合材料有限公司 70 万吨/年轻烃利用项目 60 万吨/年乙丙

烷脱氢装置氢气 PSA 和乙烷 PSA 装置 EPC 总承包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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